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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25          证券简称：众合科技       公告编号：临 2024—030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预计 

2024 年度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额度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特别风险提示： 

1、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预计 2024 年度对参股

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 130,000万元人民币，该担保额度最高限额占公司 2023

年 12月 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45.90%; 

2、其中预计未来十二个月为资产负债率为 70%以上的参股公司提供担保额

度总额合计不超过 85,000 万元人民币，该担保额度最高限额占公司 2023 年 12

月 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30.01%。敬请投资者关注担保风险。 

3、前述预计担保额度目前尚未发生，担保协议亦未签署，后续将根据参股

公司业务发展情况决定是否予以实施。担保事项实际发生后，公司将按照信息披

露的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本次是否有反担保：有 

5、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关联担保情况概述  

（一）关联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公司参股公司浙江众合霁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霁林科技”）

和浙江元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元应科技”）日常经营的资金需要，

公司拟为其融资业务提供担保，以促进其业务的持续稳定发展，提高其经营效率

和盈利能力。 

（二）关联关系说明 

截至公告日，浙江博众数智科技创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众数智”）

持有公司 4.94%的股份，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基

于历史沿革、业务延续以及谨慎性原则认定博众数智为公司关联法人。众合霁林、

元应科技系博众数智的控股子公司，亦为公司关联法人。 

    （三）审议程序 

2024 年 4月 25 日召开的董事会审议通过了上述事项。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本次事项

尚需提交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与上述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公司关联

股东博众数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此议案的投票权。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董事会审议通过，经股东大会批准后即可实施。 

本次预计的担保额度有效期为自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下一年度股东大会之日止。审议通过的额度内发生的具体担保事项，授权公司董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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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长或其指定的被授权人具体负责与相关机构签订（或逐笔签订）相关合同或协

议，不再另行审议。在本次预计的担保额度通过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之后至

下一年度股东大会之前，可在此额度内为相关公司提供担保，在以上期间内签订

的合同或协议无论到期日是否超过以上期间，均视为有效。 

 

二、2024 年度担保额度预计情况 

    （一）担保额度预计情况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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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担保方 被担保方 

被担保方简

称 

被担保方

持股比例

（%） 

被担保方最

近一期资产

负债率（%）

[注 1] 

截至公告日 

担保余额（万元） 
本次预计担保额度（万元） 

担保额度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比 

例（%）[注 2] 

是否关联担保 

1 
浙江众合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浙江元应

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 

元应科技 40 37.88 30,000 45,000 15.89 是 

资产负债率低于 70%小计  30,000 45,000 15.89 — 

1 
浙江众合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浙江众合

霁林科技

有限公司 

众合霁林 40 90.59 70,000 85,000 30.01 是 

资产负债率高于 70%小计  70,000 85,000 30.01 — 

合计  100,000 130,000 45.90 — 

 

注：1、“被担保方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为被担保方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的资产负债率。 

2、“担保额度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比例”为担保额度占公司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比

例。 

3、上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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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额度调剂 

公司向参股公司进行担保额度预计，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可以在联营企之

间进行担保额度调剂： 

（1）获调剂方的单笔调剂金额不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 

（2）在调剂发生时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担保对象，仅能从资产负债率超

过 70%（股东大会审议担保额度时）的担保对象处获得担保额度； 

（3）在调剂发生时，获调剂方不存在逾期未偿还负债等情况； 

（4）获调剂方的各股东按出资比例对其提供同等担保或反担保等风险控制

措施。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浙江众合霁林科技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浙江众合霁林科技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85MA2H38P388 

3、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青山湖街道胜联路 888号 110室 

4、注册资本：10,000万元 

5、法定代表人：潘凌云 

6、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软件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

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进出口代理；供应链管理服务；

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

制造；物联网设备销售；电子、机械设备维护（不含特种设备）；轨道交通通

信信号系统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高铁设备、配件销售；机械电气设备制

造；配电开关控制设备制造；配电开关控制设备销售；轨道交通专用设备、关

键系统及部件销售；电子元器件批发；电子元器件零售；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

统制造；成品油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电线、电缆经营；高性能密封材料

销售；耐火材料销售；功能玻璃和新型光学材料销售；机械电气设备销售；机

械设备销售；物料搬运装备销售；智能物料搬运装备销售；减振降噪设备销售；

计算器设备销售；光缆销售；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金属结构销售；

光纤销售；数字视频监控系统销售；移动终端设备销售；电子产品销售；金属

材料销售；建筑材料销售；石棉水泥制品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

工产品）；工业用动物油脂化学品销售；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电池销

售；新能源原动设备销售；电池零配件销售；储能技术服务；汽车销售；新能

源汽车整车销售；电动自行车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7、成立日期：2020年 4月 1日 

8、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 40%的股权，浙

江博众数智科技创新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 60%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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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 万元） 

              2022 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         2023年 12月 31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97,522.72     119,766.59  

    负债总额 85,966.76     108,493.79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45,116.98        49,540.68  

         流动负债总额  85,966.76      107,493.79  

       净资产总额 11,555.96       11,272.80  

    或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 8,000.00 

资   资产负债率（%） 88.15 90.59 

          2022年 1-12月（经审计）       2023年 1-12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08,849.18 174,048.61 

    利润总额 702.06 126.93 

    净利润 447.60 172.54 

10、最新信用等级状况：良好 

11、是否失信被执行人：否 

12、相关或有事项：无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二）浙江元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浙江元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060599633J 

3、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青山湖街道胜联路 868-1-302 

4、注册资本：110,000万元 

5、法定代表人：江向阳 

6、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新兴能源技术研发；新能源原动设备销售；新能

源原动设备制造；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合同能源管理；节能管理服务；信

息系统集成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

术推广；企业管理咨询；气压动力机械及元件销售；光学仪器销售；太阳能热

利用产品销售；气体压缩机械销售；风动和电动工具销售；环境监测专用仪器

仪表销售；蓄电池租赁；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电池销售；环境应急技术装

备销售；风机、风扇销售；再生资源销售；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

建筑材料销售；石棉水泥制品销售；供应链管理服务；日用品销售；日用百货

销售；食品互联网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

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家用电器销售；金属材料销售；塑料制品销售；

橡胶制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7、成立日期：2013年 1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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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 40%的股份，浙

江博众数智科技创新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 29.08%的股份，杭州爱联智能科技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其 27.21%的股份，浙江网新技术有限公司持有其

3.71%的股份。 

 

 

9、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 万元） 

              2022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23年 12月 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30,422.81 
   163,361.66  

       负债总额 32,861.48     61,888.20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20,000.00     39,908.78  

             流动负债总额 17,861.48     49,888.20  

       净资产总额 97,561.33    101,473.46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 650.00 

        资产负债率（%） 25.20 37.88 

              2022年 1-12月（经审计）           2023年 1-12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84,725.48 250,851.55 

       利润总额 822.51 2,745.59 

      净利润 340.70 2,708.35 

10、最新信用等级状况：良好 

11、是否失信被执行人：否 

12、相关或有事项：无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就 2024 年新增担保事项签订相关协议，上述

计划新增担保额度仅为公司拟提供的担保预计额度，且尚需提交公司 2023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实际业务发生时，担保金额、担保期限、担保费率等内容，由公司及被担

保人与贷款银行等金融机构在以上额度内共同协商确定，相关担保事项以正式

签署的担保文件为准。 

 

五、担保事项的主要内容 

1、以上预计的担保额度是公司与被担保方初步协商后制定的建议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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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担保金额确定以公司审议为准。 

2、被担保方其他股东同比例担保或反担保情况： 

霁林科技、元应科技的另一股东博众数智以其持有的霁林科技、元应科技

股权以最高额股权质押担保方式为上市公司提供连带责任反担保。 

3、提供担保的形式包括但不限于反担保、连带责任保证、抵押担保、质

押担保。 

4、担保额度可用于被担保人对外融资及支付义务等各类负债类业务。 

5、审议通过的额度内发生的具体担保事项，授权公司董事长或其指定的

被授权人具体负责与相关机构（债权人）签订（或逐笔签订）相关合同或协

议，不再另行审议。在本次担保通过股东大会审议之后至下一年度股东大会之

前，可在此额度内为相关公司提供担保，在以上期间内签订的合同或协议无论

到期日是否超过以上期间，均视为有效。 

 

六、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上述关联交易不涉及其他相关安排。 

 

七、关联关系及被担保方母公司情况 

1、关联关系 

截至公告日，浙江博众数智科技创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众数智”）

持有公司 4.94%的股份，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基

于历史沿革、业务延续以及谨慎性原则认定博众数智为公司关联法人。众合霁林、

元应科技系博众数智的控股子公司，亦为公司关联法人。 

2、母公司情况 

（1）公司名称：浙江博众数智科技创新集团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731990394K 

（3）注册地址：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江汉路 1785 号网新双城大厦 4 幢

1501室 

（4）注册资本：30,000万元 

（5）法定代表人：秦永胜 

（6）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软件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

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信息技术

咨询服务；园区管理服务；企业管理；物业管理；市场营销策划；社会经济咨询

服务；机械设备销售；电气设备销售；工程管理服务；轨道交通工程机械及部件

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机械设备租赁；普通机械设备安

装服务；泵及真空设备销售；发电机及发电机组销售；金属链条及其他金属制品

销售；建筑工程用机械销售；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金属制品销售；

冶金专用设备销售；铸造机械销售；办公设备销售；密封件销售；绘图、计算及

测量仪器销售；复印和胶印设备销售；数字视频监控系统销售；金属材料销售；

电子产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7）母公司股东关系结构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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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 万元） 

 2022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23年 12月 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29,402.39  394,502.15  

负债总额  232,245.58 293,432.33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20,680.99  148,115.49  

流动负债总额  193,921.56   275,232.33  

净资产总额 97,156.81 101,069.82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31,260.00 90,383.55 

资产负债率（%） 70.51 74.38 

 2022年 1—12月（经审计） 2023年 1—12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256,249.17 456,276.66 

利润总额  2,656.51 4,210.94 

净利润 2,564,80  3,164.92 

（9）最新信用等级状况：良好 

（10）是否失信被执行人：否 

（11）相关或有事项：无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3、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24 年 1月 1 日至此公告日与该关联人博众数智及其子公司累计已发生的

各类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17,115.38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2024 年 1月 1 日至今累

计已发生金额（万元） 

日常关联交易 

浙江霁林进出口有限公

司 
购买项目所需设备 0.35 

浙江博众数智科技创新

集团有限公司 
购买项目所需设备 99.04 

浙江霁林电子技术有限

公司 
购买项目所需设备 232.79 

浙江众合霁林科技有限

公司 
购买项目所需设备 742.49 

浙江众合霁林科技有限

公司 
办公楼租赁 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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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霁林电子技术有限

公司 
办公楼租赁 13.69 

浙江博众数智科技创新

集团有限公司 
办公楼租赁 3.28 

浙江鑫峦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 
办公楼租赁 0.60 

浙江众合霁林科技有限

公司 
园区运营服务 4.77 

浙江霁林电子技术有限

公司 
园区运营服务 9.23 

浙江博众数智科技创新

集团有限公司 
园区运营服务 2.42 

浙江鑫峦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 
园区运营服务 0.94 

浙江元应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 
园区运营服务 0.63 

关联担保 博众数智及其子公司 
众合科技对博众数智

及其子公司提供担保 
16,000.00 

合计 17,115.38 

 

八、董事会意见 

    上述预计的担保事项为解决众合霁林、元应科技生产经营所需资金，满足其

持续发展需要提供的担保。公司各参股公司的另一股东博众数智以其持有霁林科

技和元应科技的最高额股权质押为上市公司提供连带责任反担保， 

以上担保事项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

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 号)及《关于规范上市公

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 号)相违背的情况，公司充分了解被

担保对象的发展和经营状况，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 

董事会同意上述关联担保事项，并提请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实施。 

 

九、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在本次担保之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的实际对外担

保余额为 227,626.64 万元人民币，占公司 2023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80.37%；其中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对外担保余额为

125,548.91万元人民币，占公司 2023年 12 月 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44.33%；本

次担保事项通过审议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可用担保额度总金额为 489,000万

元人民币，占 2023 年 12 月 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172.67%。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

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十、备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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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 

2、2024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3、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四月二十五日 


